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1年度簡上字第122號

上  訴  人  吉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何順和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黃振銘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朱龍祥律師

被上訴人    何權峰  

            何秉穎  

            何美文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三人之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柯彩燕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林畊甫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1

年2月1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0年度雄簡字第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

上訴，經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　事實與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起訴主張：訴外人何天貴乃上訴人之股東，持有股

份300股（下稱系爭股份），何天貴於民國90年1月24日死

亡，其所遺上開股份應由被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父何昇

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、乙○○與訴外人何順財等4人繼

承，應繼分各4分之1；嗣經丁○○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

（下稱少家法院）訴請分割何天貴遺產，經該院以106年度

家訴字第71號判決（下稱系爭少家判決）判命繼承人依應繼

分比例分割確定（每一繼承人應繼分為4分之1，各取得股份

75股）。詎丁○○前於106年11月3日函請上訴人依系爭少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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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結果，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各持有75股，及

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事宜，迄今上訴人仍未辦理等語，為此，

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

訴訟，並於原審聲明：上訴人應將其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

貴持有之系爭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

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

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死亡後，何天貴之繼承

人已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將何天貴持有系爭股份全數由何

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單獨繼承取得。嗣何昇諭於101年

12月24日將系爭股份讓渡予訴外人何俊寬，何俊寬則於107

年3月2日再將其取得之系爭股份出賣予訴外人何佳臻，被上

訴人無權變動何佳臻持有之股份，其請求上訴人變更股東名

簿之記載，為無理由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被上訴人在第一審

之訴駁回。
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除仍為前揭抗

辯外，另主張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死亡，其持有系爭股份

已由其繼承人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遺產分割，由何昇諭一

人繼承，並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（下稱系爭協議書），何昇

諭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股

份讓渡書（下稱系爭讓渡書），上訴人遂依何俊寬之申請辦

理股份移轉登記完畢，並向國稅局申報，此有101年度投資

明細及盈餘分配表可證，而原審未鑑定系爭協議書之字跡，

即否認該協議之真正，又以102年何俊寬之財產資料並無上

訴人公司股份為由，否認系爭讓渡書之真正，判斷無從認定

何俊寬確有從何諭昇受讓取得系爭股份，原判決所認，顯有

違誤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原判決及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；㈡被

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；被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死亡時所

持有之系爭股份，業經判決分割，並由被上訴人各繼承取得

75股股份，上訴人日後所為變更對被上訴人均不生效力；又

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原本、101年12月31日、107年5月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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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之真正，何俊寬於原審亦拒絕作

證，依何順財之證詞，可知系爭協議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丙

○○私下交由何順財簽名，未經全體繼承人合意，難認何天

貴之全體繼承人確有將系爭股份由何昇諭單獨繼承之事實，

系爭股份仍屬何天貴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所有，上訴人主張

為無理由等語，並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㈠第298-301頁）

　㈠丁○○、乙○○，及何順財、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，

及許金燕（100年9月5日歿）為被繼承人何天貴（90年1月24

日歿）之子女，及配偶（雄簡卷第19-26頁）。

　㈡甲○○為何昇諭之子。

　㈢丁○○以乙○○、甲○○（代位繼承何天貴）、何順財為被

告，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，經該院於

106年7月26日以106年度訴字第71號判決（即系爭少家判

決），該案兩造當事人繼承何天貴之遺產（即高雄市○○區

○○段○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，及上訴人、吉盛工業股份有

限公司、順興元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各300股、1500

股、175股），按應繼分比例各4分之1分割確定在案，有該

判決在卷可佐（雄簡卷第3-6頁）。

　㈣上訴人於50年12月23日由何天鵬設立登記成立，並由何天鵬

擔任董事長，何天貴、何評己擔任董事，何蔡招擔任監察

人，公司股東名簿登記何天貴所有股數為200股；53年間辦

理增資，其後該公司股東名簿登記狀況如下（有上訴人公司

登記卷外放附卷可佐）：

　1.51年11月2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股數200股，其他股東，何

天鵬200股、何蔡招50股、何順德50股、何順財50股、何評

己200股、何乙任50股，合計800股。

　2.53年6月1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所有股數由原本200股變更為

300股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股、何順德75股、何蔡招

75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順財75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乙任75

股，總股數1200股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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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3.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，61年間增資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

鵬300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許金燕300股、何

順德23600股、何順財23600股、何仁雄23600股，總股數

72000股」。

　4.69年6月3日、71年8月10日、75年6月29日、80年3月21日股

東名簿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

股數均未變動。

　5.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歿。

　6.90年4月20日股東名冊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

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
　7.93年1月1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，上訴人停業。

五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上訴人爭執公司法第165條並非訴訟標的，被上訴人不得以

該條規定請求移轉股東名簿登記等語，然按所謂訴訟標的，

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，欲法院對之加以

裁判者而言，而法律關係，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，對

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或義務關係（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

186號判例參照）；查被上訴人係以系爭少家法院判決94年3

月8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無效（原審卷第3-6頁），而主張其等

因繼承而取得系爭股份，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行使

變更股東名簿記載請求權，依上開說明，上訴人公司股東名

簿記載既與股東實際股份不符，為保障股東權益之行使而賦

予股東得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公司法第165條第1

項得為請求權基礎甚明（最高法院103台上806號判決同此意

旨)，上訴人前開主張，不予採認。

　㈡上訴人抗辯101年12月10日系爭協議書係何順財與丁○○、

何昇諭、乙○○簽署及蓋印，依該協議書所載，系爭股份為

何昇諭取得等語，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然查：

　1.系爭協議書業經本院調取丁○○、乙○○於日常生活文書之

簽名字跡原本，並先後2次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，該局均回

覆因丁○○、乙○○自100年起迄今可供參考之筆跡數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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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，故無法鑑定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函在卷可憑（本院卷㈠

第271-273、419頁）；又觀之卷附車輛買賣契約、國泰人壽

保險契約、新光產險汽車要保書、護照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

○○」之簽名亦與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

簽名字跡在字型及運筆上均有不同（本院卷㈠第389、398、

407頁；原審卷第143頁），而何昇諭則未簽名，僅是蓋用印

文，故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是否為

其2人所為，即有疑慮。

　2.證人何順財於原審證述：系爭協議書只針對系爭股份如何分

割進行協議，沒有提到其他遺產要如何分割；該協議書上

「何順財」之簽名是我簽名，因為之前何昇諭曾說要出賣系

爭股份，丙○○就拿系爭協議書給我簽名，但我簽名時只有

何昇諭蓋章的印文，沒有看到丁○○、乙○○簽名或蓋章，

我問丙○○其他繼承人是否同意，丙○○說有，我就簽名

了，但事後我沒有向丁○○、乙○○確認有無簽名，也沒有

跟何昇諭確認印文是否他親自蓋用等語（原審卷第122-124

頁）；因此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過程，僅能認定何順財之簽

名為真正；再者丁○○、乙○○均否認該協議書之簽名為其

2人親簽，基此，尚難認定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，堪認何昇

諭並未取得系爭股份。

　㈢上訴人另抗辯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

101年12月24日簽立系爭讓渡書，其後何俊寬將系爭股份讓

與其女何佳臻，因此系爭股份目前登記在何佳臻名下等語，

並提出系爭讓渡書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冊為佐（本院卷㈡

第88頁、原審卷第55、144頁），然何昇諭未取得系爭股份

一事，本院已認定如前；又何順財於原審亦證述：我沒有聽

說何昇諭要將他分得系爭股份讓與何俊寬，只有聽何昇諭說

要賣給丙○○等語（原審卷第123頁）；是何昇諭既未取得

系爭股份，其無權處分系爭股份，被上訴人既提起本件訴

訟，顯見其等拒絕承認，況且系爭讓渡書上僅蓋用何昇諭之

印文，並無何昇諭之簽名，或者見證人之簽名記載，自難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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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系爭讓渡書即遽認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上

訴人不能以何俊寬事後將系爭股份讓與何佳臻，且108年3月

5日股東名簿已變更系爭股份之持有股東為何佳臻，拒絕被

上訴人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

項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將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

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

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

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原審判決所認

並無違誤，自應予維持，上訴意旨摘原判決不當，請求廢棄

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核於

判決之基礎及結果均無影響，無庸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

項、第463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審判長 法　官　 王耀霆

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 周玉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 賴寶合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吳綵蓁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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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1年度簡上字第122號
上  訴  人  吉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何順和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振銘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朱龍祥律師
被上訴人    何權峰  
            何秉穎  
            何美文  


上列三人之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柯彩燕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林畊甫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2月1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0年度雄簡字第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經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　事實與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起訴主張：訴外人何天貴乃上訴人之股東，持有股份300股（下稱系爭股份），何天貴於民國90年1月24日死亡，其所遺上開股份應由被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父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、乙○○與訴外人何順財等4人繼承，應繼分各4分之1；嗣經丁○○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（下稱少家法院）訴請分割何天貴遺產，經該院以106年度家訴字第71號判決（下稱系爭少家判決）判命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確定（每一繼承人應繼分為4分之1，各取得股份75股）。詎丁○○前於106年11月3日函請上訴人依系爭少家判決結果，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各持有75股，及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事宜，迄今上訴人仍未辦理等語，為此，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於原審聲明：上訴人應將其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死亡後，何天貴之繼承人已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將何天貴持有系爭股份全數由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單獨繼承取得。嗣何昇諭於101年12月24日將系爭股份讓渡予訴外人何俊寬，何俊寬則於107年3月2日再將其取得之系爭股份出賣予訴外人何佳臻，被上訴人無權變動何佳臻持有之股份，其請求上訴人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為無理由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除仍為前揭抗辯外，另主張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死亡，其持有系爭股份已由其繼承人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遺產分割，由何昇諭一人繼承，並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（下稱系爭協議書），何昇諭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股份讓渡書（下稱系爭讓渡書），上訴人遂依何俊寬之申請辦理股份移轉登記完畢，並向國稅局申報，此有101年度投資明細及盈餘分配表可證，而原審未鑑定系爭協議書之字跡，即否認該協議之真正，又以102年何俊寬之財產資料並無上訴人公司股份為由，否認系爭讓渡書之真正，判斷無從認定何俊寬確有從何諭昇受讓取得系爭股份，原判決所認，顯有違誤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原判決及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；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；被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死亡時所持有之系爭股份，業經判決分割，並由被上訴人各繼承取得75股股份，上訴人日後所為變更對被上訴人均不生效力；又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原本、101年12月31日、107年5月30日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之真正，何俊寬於原審亦拒絕作證，依何順財之證詞，可知系爭協議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丙○○私下交由何順財簽名，未經全體繼承人合意，難認何天貴之全體繼承人確有將系爭股份由何昇諭單獨繼承之事實，系爭股份仍屬何天貴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所有，上訴人主張為無理由等語，並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㈠第298-301頁）
　㈠丁○○、乙○○，及何順財、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，及許金燕（100年9月5日歿）為被繼承人何天貴（90年1月24日歿）之子女，及配偶（雄簡卷第19-26頁）。
　㈡甲○○為何昇諭之子。
　㈢丁○○以乙○○、甲○○（代位繼承何天貴）、何順財為被告，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，經該院於106年7月26日以106年度訴字第71號判決（即系爭少家判決），該案兩造當事人繼承何天貴之遺產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，及上訴人、吉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順興元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各300股、1500股、175股），按應繼分比例各4分之1分割確定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可佐（雄簡卷第3-6頁）。
　㈣上訴人於50年12月23日由何天鵬設立登記成立，並由何天鵬擔任董事長，何天貴、何評己擔任董事，何蔡招擔任監察人，公司股東名簿登記何天貴所有股數為200股；53年間辦理增資，其後該公司股東名簿登記狀況如下（有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外放附卷可佐）：
　1.51年11月2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股數200股，其他股東，何天鵬200股、何蔡招50股、何順德50股、何順財50股、何評己200股、何乙任50股，合計800股。
　2.53年6月1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所有股數由原本200股變更為300股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股、何順德75股、何蔡招75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順財75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乙任75股，總股數1200股」。
　3.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，61年間增資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0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許金燕300股、何順德23600股、何順財23600股、何仁雄23600股，總股數72000股」。
　4.69年6月3日、71年8月10日、75年6月29日、80年3月21日股東名簿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5.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歿。
　6.90年4月20日股東名冊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7.93年1月1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，上訴人停業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上訴人爭執公司法第165條並非訴訟標的，被上訴人不得以該條規定請求移轉股東名簿登記等語，然按所謂訴訟標的，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，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，而法律關係，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，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或義務關係（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）；查被上訴人係以系爭少家法院判決94年3月8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無效（原審卷第3-6頁），而主張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股份，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行使變更股東名簿記載請求權，依上開說明，上訴人公司股東名簿記載既與股東實際股份不符，為保障股東權益之行使而賦予股東得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得為請求權基礎甚明（最高法院103台上806號判決同此意旨)，上訴人前開主張，不予採認。
　㈡上訴人抗辯101年12月10日系爭協議書係何順財與丁○○、何昇諭、乙○○簽署及蓋印，依該協議書所載，系爭股份為何昇諭取得等語，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然查：
　1.系爭協議書業經本院調取丁○○、乙○○於日常生活文書之簽名字跡原本，並先後2次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，該局均回覆因丁○○、乙○○自100年起迄今可供參考之筆跡數量不足，故無法鑑定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函在卷可憑（本院卷㈠第271-273、419頁）；又觀之卷附車輛買賣契約、國泰人壽保險契約、新光產險汽車要保書、護照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亦與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字跡在字型及運筆上均有不同（本院卷㈠第389、398、407頁；原審卷第143頁），而何昇諭則未簽名，僅是蓋用印文，故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是否為其2人所為，即有疑慮。
　2.證人何順財於原審證述：系爭協議書只針對系爭股份如何分割進行協議，沒有提到其他遺產要如何分割；該協議書上「何順財」之簽名是我簽名，因為之前何昇諭曾說要出賣系爭股份，丙○○就拿系爭協議書給我簽名，但我簽名時只有何昇諭蓋章的印文，沒有看到丁○○、乙○○簽名或蓋章，我問丙○○其他繼承人是否同意，丙○○說有，我就簽名了，但事後我沒有向丁○○、乙○○確認有無簽名，也沒有跟何昇諭確認印文是否他親自蓋用等語（原審卷第122-124頁）；因此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過程，僅能認定何順財之簽名為真正；再者丁○○、乙○○均否認該協議書之簽名為其2人親簽，基此，尚難認定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，堪認何昇諭並未取得系爭股份。
　㈢上訴人另抗辯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系爭讓渡書，其後何俊寬將系爭股份讓與其女何佳臻，因此系爭股份目前登記在何佳臻名下等語，並提出系爭讓渡書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冊為佐（本院卷㈡第88頁、原審卷第55、144頁），然何昇諭未取得系爭股份一事，本院已認定如前；又何順財於原審亦證述：我沒有聽說何昇諭要將他分得系爭股份讓與何俊寬，只有聽何昇諭說要賣給丙○○等語（原審卷第123頁）；是何昇諭既未取得系爭股份，其無權處分系爭股份，被上訴人既提起本件訴訟，顯見其等拒絕承認，況且系爭讓渡書上僅蓋用何昇諭之印文，並無何昇諭之簽名，或者見證人之簽名記載，自難僅依系爭讓渡書即遽認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上訴人不能以何俊寬事後將系爭股份讓與何佳臻，且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已變更系爭股份之持有股東為何佳臻，拒絕被上訴人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將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原審判決所認並無違誤，自應予維持，上訴意旨摘原判決不當，請求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核於判決之基礎及結果均無影響，無庸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63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審判長 法　官　 王耀霆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 周玉珊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 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吳綵蓁 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1年度簡上字第122號
上  訴  人  吉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何順和  
訴訟代理人  黃振銘律師
            朱龍祥律師
被上訴人    何權峰  
            何秉穎  
            何美文  

上列三人之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柯彩燕律師
            林畊甫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1
年2月1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0年度雄簡字第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
上訴，經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　事實與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起訴主張：訴外人何天貴乃上訴人之股東，持有股
    份300股（下稱系爭股份），何天貴於民國90年1月24日死亡
    ，其所遺上開股份應由被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父何昇諭（10
    2年7月17日歿）、乙○○與訴外人何順財等4人繼承，應繼分
    各4分之1；嗣經丁○○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（下稱少家法院
    ）訴請分割何天貴遺產，經該院以106年度家訴字第71號判
    決（下稱系爭少家判決）判命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確定
    （每一繼承人應繼分為4分之1，各取得股份75股）。詎丁○○
    前於106年11月3日函請上訴人依系爭少家判決結果，將系爭
    股份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各持有75股，及股東名簿變更登記
    事宜，迄今上訴人仍未辦理等語，為此，爰依繼承之法律關
    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於原審聲
    明：上訴人應將其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股份
    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
    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
    東名簿內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死亡後，何天貴之繼承
    人已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將何天貴持有系爭股份全數由何
    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單獨繼承取得。嗣何昇諭於101年1
    2月24日將系爭股份讓渡予訴外人何俊寬，何俊寬則於107年
    3月2日再將其取得之系爭股份出賣予訴外人何佳臻，被上訴
    人無權變動何佳臻持有之股份，其請求上訴人變更股東名簿
    之記載，為無理由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
    訴駁回。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除仍為前揭抗
    辯外，另主張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死亡，其持有系爭股份
    已由其繼承人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遺產分割，由何昇諭一
    人繼承，並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（下稱系爭協議書），何昇
    諭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股
    份讓渡書（下稱系爭讓渡書），上訴人遂依何俊寬之申請辦
    理股份移轉登記完畢，並向國稅局申報，此有101年度投資
    明細及盈餘分配表可證，而原審未鑑定系爭協議書之字跡，
    即否認該協議之真正，又以102年何俊寬之財產資料並無上
    訴人公司股份為由，否認系爭讓渡書之真正，判斷無從認定
    何俊寬確有從何諭昇受讓取得系爭股份，原判決所認，顯有
    違誤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原判決及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；㈡被上
   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；被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死亡時所持
    有之系爭股份，業經判決分割，並由被上訴人各繼承取得75
    股股份，上訴人日後所為變更對被上訴人均不生效力；又被
    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原本、101年12月31日、107年5月30日
    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之真正，何俊寬於原審亦拒絕作證
    ，依何順財之證詞，可知系爭協議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丙○○
    私下交由何順財簽名，未經全體繼承人合意，難認何天貴之
    全體繼承人確有將系爭股份由何昇諭單獨繼承之事實，系爭
    股份仍屬何天貴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所有，上訴人主張為無
    理由等語，並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㈠第298-301頁）
　㈠丁○○、乙○○，及何順財、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，及許
    金燕（100年9月5日歿）為被繼承人何天貴（90年1月24日歿
    ）之子女，及配偶（雄簡卷第19-26頁）。
　㈡甲○○為何昇諭之子。
　㈢丁○○以乙○○、甲○○（代位繼承何天貴）、何順財為被告，向
    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，經該院於106年7月
    26日以106年度訴字第71號判決（即系爭少家判決），該案
    兩造當事人繼承何天貴之遺產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0000
    0地號土地，及上訴人、吉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順興元機
    器廠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各300股、1500股、175股），按應繼
    分比例各4分之1分割確定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可佐（雄簡卷
    第3-6頁）。
　㈣上訴人於50年12月23日由何天鵬設立登記成立，並由何天鵬
    擔任董事長，何天貴、何評己擔任董事，何蔡招擔任監察人
    ，公司股東名簿登記何天貴所有股數為200股；53年間辦理
    增資，其後該公司股東名簿登記狀況如下（有上訴人公司登
    記卷外放附卷可佐）：
　1.51年11月2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股數200股，其他股東，何
    天鵬200股、何蔡招50股、何順德50股、何順財50股、何評
    己200股、何乙任50股，合計800股。
　2.53年6月1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所有股數由原本200股變更為
    300股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股、何順德75股、何蔡招7
    5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順財75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乙任75
    股，總股數1200股」。
　3.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，61年間增資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
    鵬300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許金燕300股、何
    順德23600股、何順財23600股、何仁雄23600股，總股數720
    00股」。
　4.69年6月3日、71年8月10日、75年6月29日、80年3月21日股
    東名簿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
    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5.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歿。
　6.90年4月20日股東名冊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
    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7.93年1月1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，上訴人停業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上訴人爭執公司法第165條並非訴訟標的，被上訴人不得以該
    條規定請求移轉股東名簿登記等語，然按所謂訴訟標的，係
    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，欲法院對之加以裁
    判者而言，而法律關係，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，對於
    人或物所生之權利或義務關係（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
    號判例參照）；查被上訴人係以系爭少家法院判決94年3月8
    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無效（原審卷第3-6頁），而主張其等因
    繼承而取得系爭股份，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行使變
    更股東名簿記載請求權，依上開說明，上訴人公司股東名簿
    記載既與股東實際股份不符，為保障股東權益之行使而賦予
    股東得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
    得為請求權基礎甚明（最高法院103台上806號判決同此意旨
    )，上訴人前開主張，不予採認。
　㈡上訴人抗辯101年12月10日系爭協議書係何順財與丁○○、何昇
    諭、乙○○簽署及蓋印，依該協議書所載，系爭股份為何昇諭
    取得等語，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然查：
　1.系爭協議書業經本院調取丁○○、乙○○於日常生活文書之簽名
    字跡原本，並先後2次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，該局均回覆因
    丁○○、乙○○自100年起迄今可供參考之筆跡數量不足，故無
    法鑑定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函在卷可憑（本院卷㈠第271-273
    、419頁）；又觀之卷附車輛買賣契約、國泰人壽保險契約
    、新光產險汽車要保書、護照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
    亦與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字跡在字型及
    運筆上均有不同（本院卷㈠第389、398、407頁；原審卷第14
    3頁），而何昇諭則未簽名，僅是蓋用印文，故系爭協議書
    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是否為其2人所為，即有疑慮
    。
　2.證人何順財於原審證述：系爭協議書只針對系爭股份如何分
    割進行協議，沒有提到其他遺產要如何分割；該協議書上「
    何順財」之簽名是我簽名，因為之前何昇諭曾說要出賣系爭
    股份，丙○○就拿系爭協議書給我簽名，但我簽名時只有何昇
    諭蓋章的印文，沒有看到丁○○、乙○○簽名或蓋章，我問丙○○
    其他繼承人是否同意，丙○○說有，我就簽名了，但事後我沒
    有向丁○○、乙○○確認有無簽名，也沒有跟何昇諭確認印文是
    否他親自蓋用等語（原審卷第122-124頁）；因此依系爭協
    議書簽立之過程，僅能認定何順財之簽名為真正；再者丁○○
    、乙○○均否認該協議書之簽名為其2人親簽，基此，尚難認
    定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，堪認何昇諭並未取得系爭股份。
　㈢上訴人另抗辯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
    年12月24日簽立系爭讓渡書，其後何俊寬將系爭股份讓與其
    女何佳臻，因此系爭股份目前登記在何佳臻名下等語，並提
    出系爭讓渡書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冊為佐（本院卷㈡第88頁
    、原審卷第55、144頁），然何昇諭未取得系爭股份一事，
    本院已認定如前；又何順財於原審亦證述：我沒有聽說何昇
    諭要將他分得系爭股份讓與何俊寬，只有聽何昇諭說要賣給
    丙○○等語（原審卷第123頁）；是何昇諭既未取得系爭股份
    ，其無權處分系爭股份，被上訴人既提起本件訴訟，顯見其
    等拒絕承認，況且系爭讓渡書上僅蓋用何昇諭之印文，並無
    何昇諭之簽名，或者見證人之簽名記載，自難僅依系爭讓渡
    書即遽認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上訴人不能以
    何俊寬事後將系爭股份讓與何佳臻，且108年3月5日股東名
    簿已變更系爭股份之持有股東為何佳臻，拒絕被上訴人請求
    變更股東名簿登記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
    項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將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
    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
    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
    於股東名簿內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原審判決所認並無違
    誤，自應予維持，上訴意旨摘原判決不當，請求廢棄改判，
    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核於
    判決之基礎及結果均無影響，無庸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
項、第463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審判長 法　官　 王耀霆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 周玉珊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 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吳綵蓁 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1年度簡上字第122號
上  訴  人  吉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何順和  
訴訟代理人  黃振銘律師
            朱龍祥律師
被上訴人    何權峰  
            何秉穎  
            何美文  

上列三人之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柯彩燕律師
            林畊甫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2月1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0年度雄簡字第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經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　事實與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起訴主張：訴外人何天貴乃上訴人之股東，持有股份300股（下稱系爭股份），何天貴於民國90年1月24日死亡，其所遺上開股份應由被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父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、乙○○與訴外人何順財等4人繼承，應繼分各4分之1；嗣經丁○○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（下稱少家法院）訴請分割何天貴遺產，經該院以106年度家訴字第71號判決（下稱系爭少家判決）判命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確定（每一繼承人應繼分為4分之1，各取得股份75股）。詎丁○○前於106年11月3日函請上訴人依系爭少家判決結果，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各持有75股，及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事宜，迄今上訴人仍未辦理等語，為此，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於原審聲明：上訴人應將其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死亡後，何天貴之繼承人已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將何天貴持有系爭股份全數由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單獨繼承取得。嗣何昇諭於101年12月24日將系爭股份讓渡予訴外人何俊寬，何俊寬則於107年3月2日再將其取得之系爭股份出賣予訴外人何佳臻，被上訴人無權變動何佳臻持有之股份，其請求上訴人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為無理由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除仍為前揭抗辯外，另主張：何天貴於90年1月24死亡，其持有系爭股份已由其繼承人於101年12月10日協議遺產分割，由何昇諭一人繼承，並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（下稱系爭協議書），何昇諭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股份讓渡書（下稱系爭讓渡書），上訴人遂依何俊寬之申請辦理股份移轉登記完畢，並向國稅局申報，此有101年度投資明細及盈餘分配表可證，而原審未鑑定系爭協議書之字跡，即否認該協議之真正，又以102年何俊寬之財產資料並無上訴人公司股份為由，否認系爭讓渡書之真正，判斷無從認定何俊寬確有從何諭昇受讓取得系爭股份，原判決所認，顯有違誤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原判決及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；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；被上訴人則以：何天貴死亡時所持有之系爭股份，業經判決分割，並由被上訴人各繼承取得75股股份，上訴人日後所為變更對被上訴人均不生效力；又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原本、101年12月31日、107年5月30日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之真正，何俊寬於原審亦拒絕作證，依何順財之證詞，可知系爭協議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丙○○私下交由何順財簽名，未經全體繼承人合意，難認何天貴之全體繼承人確有將系爭股份由何昇諭單獨繼承之事實，系爭股份仍屬何天貴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所有，上訴人主張為無理由等語，並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㈠第298-301頁）
　㈠丁○○、乙○○，及何順財、何昇諭（102年7月17日歿），及許金燕（100年9月5日歿）為被繼承人何天貴（90年1月24日歿）之子女，及配偶（雄簡卷第19-26頁）。
　㈡甲○○為何昇諭之子。
　㈢丁○○以乙○○、甲○○（代位繼承何天貴）、何順財為被告，向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，經該院於106年7月26日以106年度訴字第71號判決（即系爭少家判決），該案兩造當事人繼承何天貴之遺產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，及上訴人、吉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順興元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各300股、1500股、175股），按應繼分比例各4分之1分割確定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可佐（雄簡卷第3-6頁）。
　㈣上訴人於50年12月23日由何天鵬設立登記成立，並由何天鵬擔任董事長，何天貴、何評己擔任董事，何蔡招擔任監察人，公司股東名簿登記何天貴所有股數為200股；53年間辦理增資，其後該公司股東名簿登記狀況如下（有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外放附卷可佐）：
　1.51年11月2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股數200股，其他股東，何天鵬200股、何蔡招50股、何順德50股、何順財50股、何評己200股、何乙任50股，合計800股。
　2.53年6月16日股東名簿，何天貴所有股數由原本200股變更為300股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股、何順德75股、何蔡招75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順財75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乙任75股，總股數1200股」。
　3.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，61年間增資，股東名簿登記「何天鵬300股、何天貴300股、何評己300股、何許金燕300股、何順德23600股、何順財23600股、何仁雄23600股，總股數72000股」。
　4.69年6月3日、71年8月10日、75年6月29日、80年3月21日股東名簿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5.何天貴於90年1月24日歿。
　6.90年4月20日股東名冊，各股東持股數與61年11月10日股東名簿所載相同，股數均未變動。
　7.93年1月1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，上訴人停業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上訴人爭執公司法第165條並非訴訟標的，被上訴人不得以該條規定請求移轉股東名簿登記等語，然按所謂訴訟標的，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，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，而法律關係，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，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或義務關係（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）；查被上訴人係以系爭少家法院判決94年3月8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無效（原審卷第3-6頁），而主張其等因繼承而取得系爭股份，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行使變更股東名簿記載請求權，依上開說明，上訴人公司股東名簿記載既與股東實際股份不符，為保障股東權益之行使而賦予股東得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，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得為請求權基礎甚明（最高法院103台上806號判決同此意旨)，上訴人前開主張，不予採認。
　㈡上訴人抗辯101年12月10日系爭協議書係何順財與丁○○、何昇諭、乙○○簽署及蓋印，依該協議書所載，系爭股份為何昇諭取得等語，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然查：
　1.系爭協議書業經本院調取丁○○、乙○○於日常生活文書之簽名字跡原本，並先後2次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，該局均回覆因丁○○、乙○○自100年起迄今可供參考之筆跡數量不足，故無法鑑定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函在卷可憑（本院卷㈠第271-273、419頁）；又觀之卷附車輛買賣契約、國泰人壽保險契約、新光產險汽車要保書、護照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亦與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字跡在字型及運筆上均有不同（本院卷㈠第389、398、407頁；原審卷第143頁），而何昇諭則未簽名，僅是蓋用印文，故系爭協議書上「丁○○」、「乙○○」之簽名是否為其2人所為，即有疑慮。
　2.證人何順財於原審證述：系爭協議書只針對系爭股份如何分割進行協議，沒有提到其他遺產要如何分割；該協議書上「何順財」之簽名是我簽名，因為之前何昇諭曾說要出賣系爭股份，丙○○就拿系爭協議書給我簽名，但我簽名時只有何昇諭蓋章的印文，沒有看到丁○○、乙○○簽名或蓋章，我問丙○○其他繼承人是否同意，丙○○說有，我就簽名了，但事後我沒有向丁○○、乙○○確認有無簽名，也沒有跟何昇諭確認印文是否他親自蓋用等語（原審卷第122-124頁）；因此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過程，僅能認定何順財之簽名為真正；再者丁○○、乙○○均否認該協議書之簽名為其2人親簽，基此，尚難認定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，堪認何昇諭並未取得系爭股份。
　㈢上訴人另抗辯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雙方於101年12月24日簽立系爭讓渡書，其後何俊寬將系爭股份讓與其女何佳臻，因此系爭股份目前登記在何佳臻名下等語，並提出系爭讓渡書、108年3月5日股東名冊為佐（本院卷㈡第88頁、原審卷第55、144頁），然何昇諭未取得系爭股份一事，本院已認定如前；又何順財於原審亦證述：我沒有聽說何昇諭要將他分得系爭股份讓與何俊寬，只有聽何昇諭說要賣給丙○○等語（原審卷第123頁）；是何昇諭既未取得系爭股份，其無權處分系爭股份，被上訴人既提起本件訴訟，顯見其等拒絕承認，況且系爭讓渡書上僅蓋用何昇諭之印文，並無何昇諭之簽名，或者見證人之簽名記載，自難僅依系爭讓渡書即遽認何昇諭已將系爭股份出賣予何俊寬，上訴人不能以何俊寬事後將系爭股份讓與何佳臻，且108年3月5日股東名簿已變更系爭股份之持有股東為何佳臻，拒絕被上訴人請求變更股東名簿登記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、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將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何天貴持有之系爭股份，變更登記為丁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甲○○持有股份75股、乙○○持有股份75股，並將被上訴人之姓名、住所及地址記載於股東名簿內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原審判決所認並無違誤，自應予維持，上訴意旨摘原判決不當，請求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核於判決之基礎及結果均無影響，無庸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63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審判長 法　官　 王耀霆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 周玉珊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 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吳綵蓁 



